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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召開 109年第 1次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」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9年 5月 21日上午 10時 

地    點：本署二樓檢察官研究室 

召 集 人：陳主任檢察官怡利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(如附件簽名冊) 

記錄人員：張宏瑞 

壹、 召集人宣佈開會 

貳、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(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

帳結果，詳如附件 1、2、3) 

109 年度 1-3 月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果查核： 

一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(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～14) 

(一)（編號 1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新台幣(以下同)16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60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2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額計 22,5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2,50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3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109 年度屏東監獄、屏東看守所收容人節日關懷活動」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19,998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9,998 元。 

(四)(編號4)109年度1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「109

年度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」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5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」成果，支出金額計新台幣(以下

同)105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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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5,60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6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6,000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6,000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7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計畫」，支出金額計 8,45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45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8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」，支出金額計 20,0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9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16,400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6,400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10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3,598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,598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11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 13,4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,4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12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辦理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，支出金額

計 22,85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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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2,850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13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辦理辦理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119,8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9,8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14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辦理「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，支出金額計 3,000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000 元。 

二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(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5-28) 

(一)(編號 15)109 年度 1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

「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，支出金額 4,84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,84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16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，支出

金額計 13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,40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17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」，支出金額計 15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5,00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18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年節關懷活動)」，支出金額計 82,564 元，初核完

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2,564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19）109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」，支出金額計 54,400 元，初核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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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4,40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20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，支出金額計 9,751 元，初核

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,751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21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」，支出金

額計 15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5,80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22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」，支出金額計 13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,0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23）109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」，支出金額計 64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4,000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24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」，支出金額計 48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8,000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25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「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，支出金額計 73,748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3,748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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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（編號 26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「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」，支出

金額計 16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800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27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「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」，支出金額計 21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

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1,0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28）109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

報「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」，支出金額計 7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0,000 元。 

 

參、 散會 

 


